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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黎慧敏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32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4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350691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3506917700-1.PDF、376530000A113506917700-2.docx、

376530000A113506917700-3.pptx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修正之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

（以下簡稱調查表）及「問答集Q&A」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3年9月6日部法一字第

11357426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函影本、旨揭調查表及「問答集Q&A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
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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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林亞欣
聯絡電話：02-82366468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should6961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一字第1135742621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02000000A113574262100-60-1.docx、602000000A113574262100-60-2.

pptx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（以下

簡稱調查表）及「問答集Q&A」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部為因應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

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相關規定，前配合修正調查表內容，

並區分為「初任人員」及「現職人員」版本，於111年8月

19日部法一字第11154824072號函，行文中央暨地方各主管

機關人事機構，以該修正版本辦理所屬人員及新進人員經

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事宜。

二、茲為利調查表之理解及確實填寫，避免公務員因未諳法令

而觸法，本部重行整併前開2版本之調查表並調整相關文

字，以及加註「注意」及「說明」事項，同時配合該調查

表內容製作「問答集Q&A」，俾利瞭解服務法相關規範。又

修正後之調查表及「問答集Q&A」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/服

務園地/常用表格下載/人事管理類別項下，併請貴機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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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構）要求適用服務法之現職人員定期（每年或間年），

以及新進人員於就（到）職時，以上開最新修正之版本填

具，自行檢視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規定等情

形，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。

三、另考量公務員如違反服務法所定經營商業或兼職規定，經

權責機關查證屬實，即應依同法第23條規定，按情節輕

重，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，是貴機關（構）就所屬人員填

載之調查表內容，仍應本於權責覈實審認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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